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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函》回复及 

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收到中证中小投

资者服务中心的《股东质询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3〕80 号），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摩恩

新能源系统（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新能源”）拟现金购买摩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淮江大道 1 号商业地产（以下简称“交易标的”）暨关联交

易中交易标的抵押情形存在疑问并提出质询。公司收到《股东质询函》后高度重视，并立即

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回复，现就《质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公告披露，交易标的存在两笔抵押事项。抵押人均为本次交易对手方摩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抵押权人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县支行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扬州分行，权利价值分别为 6,247 万元、3,000 万元(抵押登记证明号:苏(2022)宝应县不

动产证明第 0002178 号)公司公告中未提及本次交易中如何解决这两笔抵押事项。截至公告

披露日，交易双方尚未签订交易协议。请公司补充说明在签订的协议中拟设置哪些行之有效

的措施防范交易标的抵押带来的风险，以保障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不受损害。 

回复：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存在的两笔抵押事项对应的债务人均为摩恩新能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宝应支行”）共计 3,000 万元借款，

摩恩新能源已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清偿完毕；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共计 3,000 万元借款，摩恩新能源已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清偿完毕。 

经通知，交易标的产权持有人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抵押权人于本公告发布日前对该

交易标的存在的两笔抵押事项已完成解除抵押手续，目前交易标的不存在任何被抵押、质押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况；不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的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对于上述关联交易的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1、交易标的现有第三人权利情况 

交易标的现有承租人为宝应嘉里大酒店有限公司，该公司系本次交易对手方摩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摩恩控股及宝应嘉里大酒店有限公司承诺将在交易标的签署正式

交易合同前采取终止租赁合同或其他方式，确保交易标的在签订交易协议时不存在第三人权

利情况。 

2、交易标的历史沿革情况 

交易标的原始开发商为扬州金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 4 日确权转移至自

然人朱某，后因朱某无力偿还其民间借款，该房产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由公司

关联方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拍得，金额为 4,540 万元。 

3、交易标的历史交易价格及定价方式 

 

4、交易标的历史评估情况及抵押情况与本次评估价格的差异 

 

日期 往期评估方及报告号 评估价值 
抵押权利价

值 

抵押权利价值与

本次评估价格差

异金额 

2022 年 3 月 18 日 
中国农业银行宝应支行

所委托的评估机构 
6,247 万元 6,247 万元 16,425,647 元 

2022 年 6 月 27 日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所委

托的评估机构 
7,417 万元 3,000 万元 -16,044,353 元 

差异原因分析： 

交易标的历史评估系向农行宝应支行贷款时，房地产估价公司出具的预评估报告；及向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贷款时，房地产估价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第一次评估价值及抵押权利价

值均为 6,247 万元，第二次评估价值为 7,417 万元，抵押权利价值为 3,000 万元。本次评估

结论为 4,604.44 万元。 

与第一次评估价值及抵押权利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为:第一次评估时，交易标的以商业

宾馆作为评估最佳的用途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值水平较高。本次评估实际用途为员工宿

日期 资产出让方 资产取得方 交易金额 定价方式 

2015 年 6 月 4 日 
扬州金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朱某 未有记录 未有记录 

2021 年 3 月 18 日 朱某 
摩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540 万元 司法拍卖 



舍，不再适用收益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成本法结论低于收益法结论。 

与第二次评估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与第一次评估类似，第二次评估时交易标的以商

业宾馆作为评估最佳的用途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在不考虑前序抵押情况下，估值水平较高，

为 7,417 万元。 

与第二次抵押权利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为：鉴于第二次抵押评估前摩恩新能源已通过抵

押交易标的自中国农业银行宝应支行获得 3,000 万元授信额度，江苏银行扬州分行将前序抵

押权项下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除，仅以3,000万元授信额度为基础予以确认抵押权利价值，

导致本次抵押权利价值显著低于本次评估价值。 

5、摩恩新能源向关联方购买交易标的的原因 

（1）有助于摩恩新能源实际开展运营 

摩恩新能源实际生产厂房位于宝应县安宜镇城南工业园区内盛南路西侧、兴园路南侧 1、

2 号；该厂房均为租赁使用且较为老旧，不具备办公及研发场所和员工住宿条件，不利于管

理人员进行管理；无法提供住宿妨碍公司吸纳更多来自非宝应县的管理人才。 

交易标的距离厂房 5 公里左右，且与厂房均处安宜镇南侧；交易标的距离宝应县政府、

江苏宝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税务等政府机关单位、银行等金融机构均在 2 公里范围内，缩

短了员工办公往返距离。 

公司认为将淮江大道 1 号商业地产用于摩恩新能源办公、研发及住宿，对于经营管理人

员可提供良好的办公场所，对于摩恩新能源非宝应县员工可提供良好的住宿场所；有助于提

升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实际开展运营。 

（2）补充摩恩新能源固定资产作为融资抵押物 

公司子公司摩恩新能源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中，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期

末余额为 19,528,557.08 元，其中房屋及建筑物仅为 6,648,599.95 元。在实际经营生产中，由

于缺少房屋及建筑物资产作为抵押物，摩恩新能源难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借款，长期依

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以及担保，不利于摩恩新能源的整体资金调度以及保障现金流的稳定

性。 

交易标的在本次交易前，长期由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作为摩恩新能源融资的抵押

物。截至评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资产所存在的抵押所融资资金均为摩恩新能源实际使用。 

本次交易后，摩恩新能源能够利用交易标的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抵押物；有利于

摩恩新能源的资金调度及经营发展。 

6、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利益输送 



（1）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低于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净值 46,044,353 元及其账面原值

46,784,700 元，仅在账面价值净值 41,782,479.93 元的基础上有所溢价。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评估价值净值与交易对手方账面价值净值的差额，即溢价部分，主要

由两部分构成：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增加值为 -9,310,226.93 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加值为

13,572,100.00 元，总增加值为 4,261,873.07 元。故本次溢价部分主要系多年来扬州市宝应县

经济发展导致的该区位土地价格上升所致。 

（2）本次评估过程中因按照实际用途宿舍进行评估，故采取成本法重置全价计算，价值

均参照市场公允价值，不涉及收益法中收入预测等内容，属于谨慎、保守的估价方式，能够

客观、公正的反应该资产的市场价值，不涉及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利益输送。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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